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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

檢討

! 補償基金合適水平

! 徵費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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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(1)
! 基金之設立

根據《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》第17(1)條

! 目的

補償計劃成員，因受託人 / 服務提供者的
失當 / 違法行為招致的損失

! 強制性 / 自願性供款，均受保障

! 沒有最高賠償限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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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(2)

! １９９８年：政府注資＄６億

! 徵費率：計劃資產值的０．０３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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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 當時預計，儲備達＄９億水平，可中止徵費

" 積金局不時檢討基金，因應：

# 累算權益總額

# 當時的其他因素，例如：申索情況

背景 (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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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 (4)

" ＄９億水平的訂定，並無數據支持

⇐ 外國沒有類似基金供參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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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

" ２００６年６月３０日〈制度實施約５年半〉

# 補償基金：剛達至＄９億

" １９９８年預計，需要８至１０年，達到＄９億

儲備水平

⇒ 比估計提早３至５年達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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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結果 (1)
! 強積金資產增長比預期快

$ 實施５年後資產

１９９８年估計： ＄７００億

２００５年底： ＄１５１０億

⇒ 為謹慎起見，應維持較大儲備

! 強積金仍在迅速發展階段

⇒ ３至５年後檢討為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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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結果 (2)

! 沒有索償個案

! 徵費

⇒ 今年每名計劃成員平均徵費$２２

⇒ 每月少於$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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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

! 維持０．０３%的徵費

! ３６個月後檢討，包括建議合適儲備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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